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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地方性法规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从属性

.

它不得违反宪法
、

法律
、

法规和行政法规
,

它

服从于国家宪法
、

法律和行政法规
.

二是地方性
.

地方性法规的内容所涉及的纯属地方性的

问题
,

在效力上只在本地区内适用
.

三是实施性
.

地方性法规是为了保证宪法
、

法律和行政

法规在本地区得到切实地贯彻执行
.

实践证明
,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

人口众多
,

又是一个多

民族的国家
,

各地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其它方面发展不平衡
,

因此
,

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性

法规是非常必要的和可行的
.

南京市自1 9 81 年以来
,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
、

对内搞活的经济改革和加强市政建设等需

要
,

曾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行政规章
,

主要的有
:

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办法
、

市保护蔬

菜基地暂行规定
、

市城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暂行规定
、

市水源保护暂行条例
、

市住房分配办

法
、

市水产资源保护暂行规定等
.

这些地方性行政规章
,

原先是按地方性法规的性质
,

由市

政府起草
,

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
.

但是
,

这种做法不符合地方组织法的规定
,

所以
,

只能作为行政规章实施
.

为了严格依法办事
,

近年来又逐步把其中的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
、

市炉窑烟尘排放管理条例
、

市环境噪声管理条例三个行政规章进行了修改
,

按法定

程序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为地方性法规
.

这三个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

对保障和

促进地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

当前
,

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
.

如何相应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

来

促进经济建设
,

保障经济发展
,

已成为必须重视和切实需要解决的问题
.

中央 《 关于经济体

制改革的决定 》 指出
: “

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

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

动准则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

国家立法机关要加快立法
” .

可见
,

作为国家法律体系的

地方性法规
,

不是要等待
,

而是要加快
,

要把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工作列入议事 日程
,

使之经常

化
、

制度化
。

关于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指导思想是快好还是慢好的间题
,

我们认为 还 是快好
.

这是因

为
,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不够完备
,

有些比较稳定和行之有效的政策
,

如何把它法律

化
,

制定为地方性法规
,

以逐步解决地方工作有些方面无法可依的问题
,

已经不宜也不
一

可能等

待
“

配套成龙
”

了
.

例如
,

当前大量历史的
、

现实的房地产纠纷日益增多
,

涉及政策和法律

的界限不清
,

以致有关方面难以处理
.

又如
,

随着城市的发展
,

大量蔬莱地被占用
,

形成了

城市人民吃菜难的间题 日益棘手
.

再如
,

由于对内搞活了经济
,

而人 ! J 流动量增多
,

对宾馆

旅社的管理不严
,

往往给不法分子钻空子等
.

这些
,

都需要按照地方的特点
,

制定地方性法

规
,

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
.

由此可见
,

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还有待于加快步伐
,

进 一 步 发 挥

它的作用
.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
: “

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
,

人力很不够
,

因此法律条文开

始可 以粗一点
,

逐步完善
.

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
,

然后经过总结提高
,

制定全国通行的法



律
.

修改补充法律
,

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
,

不要等待
`

成套设备
` .

总之
,

有比没有好
,

快搞比慢搞好
” .

①根据这个精神
,

在当前
,

积极稳妥地发挥地方性法规的作用
,

以解决经

济建设和改革中迫切需要依法解决的间题
,

已成为当务之急
.

我国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
,

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省地方权力机关和省人民政府享有

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职权
、

但是
,

哪些属于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范

围
,

哪些属于省级人民政府制定行政规章的范围 ? 这是在工作实践中经常碰到而较难解决的

间题
.

地方组织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
.

但是
,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 《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组织法 》 以及习仲勋副委员长的说明中曾作这样的解释
: “

为了保持法律的稳定性
,

对

地方组织法只作了必要的修改
,

可改可不改的都没有改
.

为了便于工作
,

各省
、

自治区
、

直

辖市可以根据宪法
、

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的精神
,

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
,

自己作

出暂行规定
,

将来全国人大可以根据各地经验
,

再对地方组织法作补充修改
” 。

根据这一精

神
,

江苏省和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已分别通过了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拟订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程序

规定
,

使地方性法规的拟订和制定工作做到程序化
、

规范化和有章可循
.

区别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行政规章的界限
,

我们一般的做法
:

一是从法律体系来划分
.

即

凡是为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颁布的法律
,

而根据地方的特点
,

因地制宜地制定管

理办法
、

规定
、

条例等
,

应属地方性法规的性质和范围
.

二是从行政系统来划分
.

即凡是国

务院行政系统的法规
,

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人民政府据以制定的实施细则
、

执行办法等
,

应属

行政规章的性质和范围
。

三是从问题涉及面来划分
.

即凡属于重大事项和本地区人民利益的重

大间题
,

国家尚未颁布法律
,

但已有明确的方针政策
,

根据需要可能
,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者
,

应确定为地方性法规的性质和范围
.

什么是重大事项 ? 我们认为
,

按照地方组织法的规定
,

地方人大常委会决定本地区重大

事项的范围是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教育
、

卫生
、

民政
、

民族七个方面
.

虽然这七个方面的规

定比较原则
,

不易掌握
,

但是
,

在实际工作中
,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研究确定它是否属于本地

区的重大事项
.

即
:

一是本地区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

提出在一定时期内要实现和完成

的中心任务
;
二是本地区人民群众所普遍关心的间题

,

都应视为重大事项
.

地方性法规与行政规章是什么关系?我们认为
,

地方性法规和地方行政规章同是一种从属

性的法律性文件
.

它们都不得与宪法
、

法律
、

行政法规相抵触
。

但是
,

地方性法规和地方行

政规章两者之间
,

也还有一定的从属关系
.

理由
:

一是按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
,

地方政府

由同级权力机关选举产生并对其负责
;

二是权力机关有监督政府的职权并可撤销政府不适当

的决定等
。

因此
,

地方权力机关所制定的法规
,

要高于地方政府所制定的行政规章
。

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 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并非一致的
.

例如
,

由南京市拟订报经江苏省

人大批准公布的 《 南京市卫生管理条例 》 ,

是作为地方性法规公布实施 的
.

但是
,

对这个条例

的法律属性和
“

地位
”

间题有不同的看法
.

有人认为这个条例纯系行政性管理措施
,

它的法

律属性应是地方行政规章
.

另有人认为为了增强这个条例的法律约束力
,

而把它划定为地方

性法规
.

可见
,

地方性法规与行政规章如何区分及其关系如何
,

有人往往各按自己的理解去

办理
,

以致造成体例混乱
,

不利于法制的统一 对此
,

我们希望 国家能够颁发一个关于制定

地方性法规的标准法
,

以便各地有所遵循
.

万

① 19 7 8年 12月 1 3 n 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 作会议 闭幕会上 的讲话
.


